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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户房产被收“劳务费”

据吕先生介绍，他父亲已经
去世，退休前是十六里河镇政府
的职工，名下有两套镇政府分的
房子。去年年底，母亲病故后，他
想把父亲的两套房子过户到自
己名下，于是到街道办咨询。

吕先生说，刚开始他提出遗
产继承的方式过户父亲的房产，
但街道办不同意，说按照“房改
房”规定，要办理房产证才能过
户。由于大房产证在街道办那里，
吕先生没法独自去办理，最后不
得不妥协接受了街道办的建议。

去年10月28日，吕先生到街
道办指定的一个地点办理手续。
因房屋实际面积多出登记面积，
吕先生要交3万多元钱的房款，
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要求他再
交一万多元的“劳务费”。“两套
房，其中一套要4415 . 4元，另一
套6083 . 1元，一共10498 . 5元。”
吕先生说。

“劳务费”收据上没有公章

吕先生说，本来去年10月份
交了钱后，街道办承诺当年就能
把房产证办下来，但直到现在也
没拿到证。无意中吕先生翻出了
当时交款的收据，突然发现这张

“劳务费”收据上竟然没有公章。
吕先生开始怀疑自己交的这笔

“劳务费”是不是政府规定的。
随后，吕先生分别咨询了

市、区两级房管部门。“房管局的
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办房产证
都不收费了，如果是‘房改房’，
最多也就收取 8 0块钱的开户
费。”吕先生说。

得到房管局的答复后，吕先
生更加认定街道办的“劳务费”收
取不合理，便拨打12345投诉。吕先
生说，投诉后自己接到了街道办
的电话。“第一次他们说大家都交
了一万块钱，钱全部交到房管局
了，第二次又说可以多退少补，两
次解释我都没同意，他们最后说
这个钱是给代理人了。”

“为什么找代理人呢？难道
他们街道办办不了这个事情？”
对于街道办的解释吕先生表示
质疑，有多户居民办房产证时都
被要求交一万多元的“劳务费”，

这笔钱收得是否正规以及这笔
钱的去向，他们都不清楚。

街道办回应：

“劳务费”是代理公司收的

针对吕先生反映的情况，
25日下午，记者来到了十六里
河街道办事处。据党政办公室
的王主任介绍，2007年时,他们
办事处还是镇政府，考虑到房
改工作比较复杂，而且镇政府
内没有专门办理房产证的人 ,
所以委托了一家房地产事务所

办理相关事务。
“我们委托第三方公司办理

房产证,对方肯定得收取费用,现
在政府出资购买社会服务也比
较常见。”王主任告诉记者，他们
当时就收取劳务费一事征求了
所有业户的意见，业户们也都同
意。

至于办房产证要交万元“劳
务费”是否太贵，王主任称，业户
的这笔劳务费都交给了代理公
司，代理公司按照什么标准确定
的收费数额他们并不清楚，而且
钱是直接由代理公司派工作人
员收的，不经过办事处，所以收

据不能盖办事处的公章。
就收费标准问题，该办事处

宣传科的吴科长称，据她了解，
“劳务费”的收取标准是根据当
年镇政府和代理公司签订的协
议内容，本来是每平米95元，后
来给了优惠价为每平米90元。

记者从济南市房管局了解
到，办理房产证只需交住宅登记
费和交易手续费，其中住宅登记
费为80元一套，交易手续费的收
费标准为每平米4元。如果是“房
改房”，还需要缴纳土地出让金，
按照地税局交税的实际成交价
格的1%，由国土资源局收取。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王小蒙
实习生 张亚冉) “楼下就是垃圾、
污水，刺鼻的气味都不敢开窗。”家住
汇中沁园的张女士反映，阳台对面山
上垃圾成堆。

随着天气回暖，家住汇中沁园的
张女士面对楼下成堆的垃圾和污水，
只能把窗户紧紧关住。“楼下这样已
好长时间了，一直散发着刺鼻的气
味，也没人管。”

张女士透过窗子就能看到，不仅
有住户倒垃圾，中井庄还有不少开着
三轮车倒垃圾的人。“直接把这当成
了垃圾场，还天天烧东西，散发出一
股胶皮的气味。”

张女士说，住在山上的人没处扔
垃圾，只能堆放在这儿。到了天热的
时候，垃圾一发酵，整个夏天都不敢
开窗。

24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从洪
山路上往西看，正好有山坡遮挡，看
不到里面的情况。沿着汇中沁园南边
围栏外的一条小道，走几步就可以看
到一条石板路。顺着石板路往前走，
就能看到十几间简易板房。

简易板房里住了20多个人，停放着
四五辆三轮车，还养着狗和鸡。砖头、涂
料、石棉瓦等建筑垃圾，以及烟盒、塑料
袋、破沙发等生活垃圾，堆得乱七八糟。

由于没有污水管道，乌黑色的污水
顺势往下流淌，流到了汇中沁园的楼
下。张女士介绍，简易板房由中井庄村
民搭建，多是收废品的租户居住。

记者随后联系了历下区中央商务
区管委会，城管科一名工作人员说，该
地属中井庄集体土地，应由村委自治。

“我们没有管辖权，只能督促中井庄村
委尽快治理，或配合村里联合执法。前
段时间此处有焚烧秸秆的，他们也曾就
防火安全问题教育过有关租户。

记者随后联系到中井庄韩书记，
韩书记说，中井庄不少集体土地已被
征为国有，正处在待拆迁建设的空
当。由于地界不清无人接管，尽管创
城时多次清理此处，但效果并不明
显。“市民反映的这片应该还是中井
庄的，村里再联合一下环卫所，共同
把这个地方清理一下。”韩书记说，由
于此处暂住人口多，缺乏污水管道，
或等拆迁后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洪山路南口

垃圾成堆快清理新新买买的的手手机机数数月月前前已已被被激激活活
消费者怀疑买到翻新机，要求退货时被店家骂哭

办办房房产产证证被被收收取取万万元元““劳劳务务费费””
十六里河街办：代理公司收的，和街办无关

新买的手机

数月前被激活

小魏反映，3月22日，她和男
友小赵一起去位于华强电子市
场内的强丰数码买了部64G的苹
果6手机，总价4260元，买前双方
谈好买的是未曾激活的国行正
品。店家出具给小魏的购买收据
承诺，7日内可换机，不包退。

当晚回到家，小魏使用手机
的时候感觉配件不对劲，于是去
苹果官网查验该手机序列号，发
现该手机已经激活9个月了，还
剩两个多月的保修期。小魏怀疑
这是翻新机，用着不安心，想换
部未激活的正品。23日上午小魏
和男友找到柜台，一店员答应给
小魏更换一部未曾激活的国行
正品手机，但要小魏再加400元，
为了换部质量放心的手机，再三
考虑，小魏同意了对方的加价要
求。

等 小 魏 吃 完 饭 来 换 手 机
时，接待她的是另一位店员，该
店员要求小魏加价7 0 0多元才
答应换机。小魏觉得店家这一
要求不合理，不愿再加钱。小魏
认为店家卖给自己已经激活的
手机，之前的不包退协定无效，
提出退货，店员不同意，双方未
达成一致。

小魏说，24日她求助历下区
消费者协会，消协协调失败，“协
调失败后老板忽然答应退货，不
过要扣掉100元折旧费，但前提
是先到店里验机”。

手机没退成

反被骂哭了

26日上午，按照约定，小魏和
男友及自己弟弟再次来到店里退
换手机，约定见面退换手机的老
板不在，电话也打不通。当天下
午，终于打通老板电话，老板让小
魏他们去另一幢楼所谓的“办公
室”退换，而不是去店里的柜台。

下午3点多，记者在现场看
到，处理此事的一位女老板称，这
个价位只能买到这样的手机，正版
手机这个价位买不到，要求必须到
她办公室核验手机后才退换。当记
者想进入办公室旁观验机过程时，
老板进行阻拦，称这是私人办公
室，只允许购买手机的人进入。

小魏的弟弟要求一同进入，
没想到女老板开始破口大骂，恶
语不断，一直保持沉默的小魏被
骂得哭了起来。

小魏男友见已经无法正常沟
通，而且对方也没有退换手机的
意思，便要求离开。记者随同小魏
一行离开的时候，女老板一直追
骂到了电梯口。小赵气愤说：“叫
我们来这儿，看来根本不是给退
换货的。”

小魏说：“不给退换手机还骂
人，故意卖给我们激活过的手机，
这不是欺诈消费者吗？”

记者随后发现，2015年3月
份，本报就曾报道过强丰数码涉
嫌出售翻新机，《生活日报》等媒
体和百度贴吧也爆出有消费者上
当，与该店有过消费纠纷。

购买收据上的不包退约定是否有效？小魏是否有
权退货？对此，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白文刚律师认为，
商家在出售商品前，应对商品质量方面的主要事实进
行必要说明，从小魏的情况来看，双方购买约定的本意
指向是未激活的手机，而小魏买到的是已经激活的手
机，商家隐瞒了手机已经被激活的主要事实，所以该收
据不包退约定无效，小魏有权要求退货；而且该收据只
是商家单方面制定的格式合同，本身就值得商榷。

济南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如
果怀疑自己购买的是翻新机，可以去苹果品牌售后进
行质量检测，请苹果售后出具纸面鉴定书，只要该机与
当初承诺的有差距，就算欺诈。此外，消费者还要有发
票或收据等消费凭证。消费者可以带上证据去相关部
门申请协调或者直接去法院起诉。如果商家欺诈行为
属实，应当对消费者进行退一赔三的赔偿。

3月22日，市民小魏花4200多元买了部苹果手机，买前店家
表示手机是未激活的国行正品，没想到回家查验却发现，机器
已被激活9个月，还剩两个多月的保修期。小魏去找店家退货，
没想到老板不但不给退换，反而对小魏恶语相加，将小魏骂哭。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永宽

“办房产证要交一万多元劳务费？”25日下午，市民吕先
生向本报反映，自己年前在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申请
办房产证，但被街道办收取了一万多元的“劳务费”。对此，十
六里河街道办回应称，他们是委托一家房地产事务所办理的
房产证，劳务费是由这家房产代理收取，和街道办没有关系。

文/片 本报记者 戚云雷 实习生 刘晓利

律师说法

商家隐瞒事实，不包退约定无效

小魏买的手机和收据。

两
张收据没
有任何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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